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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审发〔2023〕38号

重庆市审计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审计局，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审计局，市局

各处室、市审计中心：

《重庆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经市局 2023年第 3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审计局

2023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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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行为，正确行使

行政处罚裁量权，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审计工作实际，制定本基准。

第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本基准。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根据需要可以对本基准适用的标准、

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细化量化，但不得与本基准

相抵触。

第三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

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被审计单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

没有影响审计工作正常开展的，不予行政处罚。对于以下情形，

由审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一）虽然改正但是对审计工作正常开展造成一定影响的，

给予警告；

（二）拒不改正，对审计工作正常开展造成较低影响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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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计单位处低于 5000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低于 2000元的罚款；

（三）拒不改正，对审计工作正常开展造成一定影响的，对

被审计单位处 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拒不改正，对审计工作造成较大影响的，对被审计单

位处高于 15000元低于 35000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高于 6000元低于 14000元的罚款；

（五）拒不改正，对审计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对被审计单

位处 35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4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条 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有关的可研、勘察、设计、环

评、招标、施工、监理、供货、咨询等审计调查对象违反《重庆

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拒绝、拖延

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

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审计调查对象主

动改正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审计工作正常开展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于以下情形，由审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一）主动改正但是对审计工作正常开展造成一定影响的，

给予警告；

（二）拒不改正，影响审计工作开展的，由审计机关处 2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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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由审计

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采取处理措施。对于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于以下情形，由审计机

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

以行政处罚：

（一）有违法所得的，对被审计单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情节轻微，有减轻处罚情形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违

法所得低于 1倍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罚款按低于 2000元确定；

2．情节较轻，有从轻处罚情形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违

法所得 1倍以上 2.2倍以下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的罚款按 2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确定；

3．情节较重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高于违法所得 2.2倍

低于违法所得 3.8倍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罚款按高于 6000元低于 14000元确定；

4．情节严重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违法所得 3.8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罚款按 14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确定。

（二）没有违法所得的，对被审计单位给予警告，处 50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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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情节轻微，有减轻处罚情形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低

于 5000元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

款按低于 2000元确定；

2．情节较轻，有从轻处罚情形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

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的罚款按 2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确定；

3．情节较重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高于 15000元低于

35000元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

款按高于 6000元低于 14000元的罚款；

4．情节严重的，对被审计单位的罚款按 35000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确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款

按 14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确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

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审计调查对象违反《重庆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

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以高估冒算、虚报套取、关联交易等

方式骗取公共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的，由被审计单位负责追回，对

被审计单位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5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

（一）情节轻微，有减轻处罚情形的，按低于 5000元确定；

（二）情节较轻，有从轻处罚情形的，按 5000元以上 9500



— 6 —

元以下确定；

（三）情节较重的，按高于 9500元低于 15500元确定；

（四）情节严重的，按 155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确定。

第七条 市审计机关适用本基准可能出现明显不当、显失公

平，或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经本机

关主要负责人批准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可以调整适用，批准材料

或者集体讨论记录应当作为执法案卷的一部分归档保存。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适用本基准可能出现明显不当、显

失公平，或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报

请市审计机关批准后，可以调整适用。

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发现行政处罚裁量权

行使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依法主动、及时纠正。

第九条 市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行

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和监督。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处罚决定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的，市审计机关可以责成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予以变更

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审计处罚决定

被撤销后需要重新作出的，市审计机关可以责成区县（自治县）

审计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

第十条 本基准所称的“以上”“以下”，包括本数；所称

的“高于”“低于”，不包括本数。

第十一条 本基准自 2023年 9月 1日起施行。《重庆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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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渝审发〔2022〕5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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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审计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5日印发


